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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申請介聘市內他校作業要點修正條文、修正總說

明、對照表及附表各1份(34535100A00_ATTCH1.doc、34535100A00_ATTCH2.doc、

34535100A00_ATTCH3.doc、34535100A00_ATTCH4.doc、34535100A00_ATTCH5.doc

、34535100A00_ATTCH6.doc、34535100A00_ATTCH7.doc)

主旨：檢送「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申請介聘市內他校

作業要點」修正條文、修正總說明及對照表各1份，並自

即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本案提經本局104年4月16日104-14次局務會議討論通過。

二、為顧及教師遷調需求並提高教師選填缺額機會，104學年

度起教師介聘市內他校將改採連帶開缺作業方式，爰配合

修正本作業要點，明定本介聘作業採行連帶開缺，並增訂

達成介聘教師放棄時之後續因應作法。

三、旨揭作業要點修正總說明、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條文及

附表，請至本局網頁/科室業務/人事室/教育人事相關法

規下載應用。

正本：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臺北市各市立幼兒園

副本：臺北市政府法務局(含附件)、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育科(含附件)、臺北市政

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含附件)、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學前教育科(含附件)、臺北市

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科(含附件)、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秘書室(含附件)、臺北市議

會(含附件) 2015-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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